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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人才资源共享的背景与路径

赵建平

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人才资源开发体系创新是有效整合区城资源、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人才资

源共享是区域人才资源体系创新的必然选择。在国外，以德国的柏林和波茨坦为例，两个城市之间已经实现人才资源共享，高

级人才工作在波茨坦，住在柏林，分不清是柏林人还是波茨坦人。在国内，近年来，“长三角，人才要流动”的呼声迭起，“长

三角人”的提法也不断出现。可以说，人才资源共享的新理念和新机制已经呼之欲出。

2003 年 4 月 19 日，沪苏浙人事厅及苏浙两省所属的 19 个城市的政府人事部门聚首上海，举办首届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

体化论坛，发表《长江三角洲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提出，长三角地区应该在遵循市

场主导、开放自主、互惠共享、优势互补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推进长三角人才开发的资源共享、政策协调、制度衔接和

服务贯通，建立长三角区域人才开发新机制，逐步形成统一的人事制度框架、人才大市场和人才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区域内人

才的自由流动。《宣言》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才资源共享新观念，标志着长三角区域决策层和管理层人才资源开

发新理念的确立，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才资源开发体系建设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

人才资源共享的提出

纵观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以 2003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首届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论坛举行为分界线，人才资源

开发经历了从自发的、分散性的、局部的人才流动和合作到自觉的、有组织的、一体化的开发的发展过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的开拓性实践，催生了人才资源共享新观念。2003 年，可以作为“人才开发一体化年”载入长三角发展史册。进入 2004 年，长

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继续推进。同年 6月 20 日，来自上海、浙江和江苏的人事部门以及三地 19 个城市人事局负责人 80 余人聚

会南京，围绕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的主题召开年度会议。会议通过了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制度，并签署了三个促

进人才流动的协议。这三个协议分别是：《关于开展人事争议仲裁业务协助和工作交流的协议》、《关于三地引进国外智力资

源共享的协议》以及《关于定期举办网上人才交流大会的协议》。三个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从制度层面

的框架合作推进到具体的人事工作业务合作阶段。而联席会议制度的成立，为推进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提供了组织制度的支撑。

人才资源共享是知识经济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途径，也是长三角经济共同体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必然选择。然而，人才资源共享观念淡薄。人才资源共享平台的欠缺等因素则大大阻碍了长三角人才资源满足本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的能力。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人才资源开发的一体化，就没有区域经济

一体化。没有人才资源的融合，就不合有区域经济的真正融合。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是人才开发一体化。推进人才开

发一体化，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人才平台，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共享是长三角人才资源优势向整体竞争优势转化的核心机制。作为高级化的人才资源开发模式，人才资源共享不

仅可以降低人才资源开发的成本，提高长三角存量人才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率，还可以提升其吸引人才、集聚人才的能力。

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是提高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人才资源共享，则是强化人才的动力，激活人才的活力，释放人才的创造力。

这样就可以更加增强长三角引进人才的吸引力，也可以开拓留住人才的新空间、新视野。实现人才资源共享，还有助于有效克



2

服长三角各城市、各地区在人才吸引力上的差异，以长三角共同体的面貌吸引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长三角创业。目前，即

使在长三角区域内，江苏、浙江高校毕业生和高层次人才的首选就业地仍然是上海。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要注意防止一体化进

程中的“极化效应”。所谓“极化效应”是指，由于上海与周边地区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资金、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

大量流入上海，从而使江浙地区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弱化等问题，形成常言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

人才资源共享的内涵和形式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才资源共享，指的是同一人才的智力资源由区域内务地区各城市共同使用并共同受益。人才

资源共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作出理解。在人才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层面，人才资源共享是指长三角区域各地

区和各城市共同享受本区域人才资源及其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在人才管理体制的层

面，人才资源共享是指以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效益为目标，消除人才培养、使用、流动的各种限制，实现人才在区域内自由流

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人才资源的数量结构层面，人才资源共享则又可以划分为人才资源存量共享

和人才资源增量共享。《关于三地引进国外智力资源共享的协议》就属于人才资源增量共享的形式。在人才资源使用的方式层

面，人才资源共享可以划分为人才主体流动式共享和人才服务对象流动式共享。前者是通过促进人才流动来实现人才资源的优

化配置，实现人才资源效益，后者是通过人才资源需求方的流动来发挥人才资源的作用和效益。这个层面的人才资源共享也可

以划分为显性的人才资源共享和隐性的人才资源共享。长三角高校之间实行学生流动听课、学分互认就属于后者。在人才资源

体系建设的层面上，人才资源共享还可以分为人才能力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管理资源共享。长三角实行的继续教育资源共享

就属于后者。如果非得做一个一般的分类，那么，人才资源共享至少应该包括人才能力和智力资源共享、人才信息资源共享、

人才体制资源共享、人才政策资源共享、人才资源效益共享。

人才资源共享与人才开发一体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才资源共享，是人才开发一体化的原则和目的，人才开发一体化是

实现区域人才资源共享的实践过程。两者共同服务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根据《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

的精神，总结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的实践成果，人才开发一体化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在遵循市场主导、开放自主、互惠共享、

优势互补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逐步取消妨碍人才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体制、政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障碍，建立—个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和城市的人才优势，实行区域内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内人才培养的

分工和合作，建立资源共享、政策协调、制度衔接、服务贯通的长三角人才开发新机制，发挥区域人才资源的规模效益，从而

实现本区域内的人才资源共享。

在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的探索中，已经产生了许多人才资源共享的实现形式。(1)人才柔性流动。其基本精神是“不求所

在，但求所有”，基本规则是“户口不迁，编制不转，智力流动，来去自由”。为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能够吸引和集聚更多的

优秀人才，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纷纷打出了人才柔性流动的旗帜。(2)职称互认。突破以前的职称“哪里评哪里认”的规则，实行

中、高级职称在上海、江苏、浙江之间互认，中、高级人才流动过程中不必再复审、复评。(3)博士后工作合作。沪苏浙三地博

士后管理部门之间建立定期联系制度，做好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的衔接；建立三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联合招生的工作机

制。(4)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即三地联合建立在三地工作的两院院士、国家级有特别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库，以项

目合作为载体，通过人才柔性流动的形式，共享高层次智力资源(5)人才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即三地的专业技术人员共享继续教

育资源，特别是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合作机制，每年联合举办高级研修班；互派专家参加高研班学术交流；

互派学员参加高研班研修等。(6)公务员互派。即采取自愿联合、对等互派的方式，实行三地公务员资源的流动和共享。具体做

法是：互派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险、补贴等由派遣单位负担，接受单位提供互派人员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互派交流时间一

般为一到三个月，也可以根据工作、项目和课题的需要，延长或缩短：人员互派可以采取挂职锻炼、交流学习、项目课题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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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形式：互派结束后，接受单位对互派人员的工作情况作出鉴定，由派遣单位进行考核。(7)异地人才代理。这是上海与宁

波之间建立的人才共享形式。具体做法是：人才在宁波工作，其户籍、劳动关系、“四金”等全部留在上海；根据异地人才代

理协议，如果宁波企业有用人需求，可以通过上海人才服务中心帮助寻找和派遣人才。人才可以同上海人才服务中心签订合同，

作为中心派出人员到宁波工作，不必把劳动关系转到宁波。上海的用人单位需要宁波的人才，也以同样的方式操作。(8)高校毕

业生人才资源共事。按照“长三角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合作组织合作协议”的内容，这种共享形式包括内容有：沪苏浙三方共

同调研毕业生就业情况，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逐步做到三地毕业生就业政策协调一致，促进三省市毕业生逐步

实现无障碍柔性流动等九项内容。(9)引进国外智力资源共享形式。随着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一定还会出现许多

新的有效的人才资源共享形式。

《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本身就标志着人才资源共享已经上升为长三角区域人才资源建设

战略。这是长三角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构建人才资源共享战略体系，应当根据人才强国战略的目标与

任务，遵循区域人才资源开发的规律，着力构建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参与的多层次的人才资源开发格

局，以构建长三角区域人才资源共享机制为核心，形成从包括人才投资的优先化战略、人才评价的科学化战略、人才流动的柔

性化战略、人才配置的市场化战略、人才工作的协同化战略等内容的战略体系，这是当前仍需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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